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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附錄四』愛學班課程要求與評分標準 

說明 評分準則 負責人 

課程參與── 

1. 學員出席── 
– 定時出席聽課，缺席超過 25%則以零分計。 
– 參與愛學班主任（或愛學班主任委派的同工）

帶領之討論與分享時間。 
– 若遇要事或生病無法準時出席學習課程，可由

愛學班主任（或愛學班主任委派的同工）協

助另找時間補上課程及完成測驗與作業。 
2. 閱讀本課程線上教材 

40% 愛學班主任 

課後測驗 
爲達實際學習果效，每一課均提供課後測驗，可依學

習需要提供三次測驗機會，選高分爲成績記錄。 

20% 網絡：OCM 

指定作業 
完成每課之學習手冊之作業。並每週按愛學班主任

（或愛學班主任委派的同工）指定時間繳交。 

20% OCM 導師 

期末測驗成績佔總成 
在學期末，完成期末複習測驗，限時一小時的考試。

考題均出自課後測驗題。 

10% 網絡：OCM 

 

學習心得報告 
1000-2000 字之學習心得報告。 

10% OCM 導師 

學員每完成一門課程，課程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，經愛學班導師與愛學班主任評

定，即頒發本課程之研習完成證書。 


